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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费去向的问题上，济南市多
家收费单位都给出了一致的答复：“上
交财政。”

“目前泉城路商业街有400多停车
位，收费员50人左右，工资从停车收费
里扣除，其他的都上交财政，如果有其
他花费需要通过程序向上级财政提出
申请。”泉城路管委会物业部的工作人
员说。

济南市历城区东风街道办事处城
管科科长吴玉军在回应华信路划车位
收费一事时明确告诉记者，“我们的发票
都是正规的，收费所得除了必要的开支外
都上交财政，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历城区财政局办公室的张
主任却回应称：“历城区财政局从来没
有收取过道路停车位的费用，也不清
楚街道办事处划定停车位收费的事
情。”

对此，济南市财政局方面也表示，
济南市的道路停车收费所得没有上交
到财政局。

至于济南市环山路上的上述停车
位收费，历下区财政局综合计划科的
张科长表示，环山小区管理处已经对
停车位收费一事进行了汇报，收取的
停车费会以非税收入的名义先上交财
政局，然后再上交国库。“收支完全是
两条线，所有收入全部上交国库，收费
人员工资等支出则通过财政预算进行
拨款。”张科长介绍。

财政局是否已经收到相关钱款了
呢？张科长说，因为环山路的停车收费
刚实施不久，所收停车费目前还没有
上交到财政局。

29日上午，济南环山路两侧，停车位
标线鲜明，想要停车的车主已经很难找
到一个车位。和华信路上的情况类似，最
近环山路沿线的停车位附近，也已经有
收费员开始收费。

但和华信路不同的是，环山路的停
车收费标准略低。两个路段都可以办理
月票，华信路上的停车月票价格是200
元，而环山路的月票是150元。“办了月
票，这个车位就是你的了，别人就不能停
了。”一位收费员对记者说。

环山路共划定了160个停车位，现
有六七个收费员进行管理，以每小时2
元的价格进行收费。“以前环山路上车
停得很乱，在附近写字楼工作的人经
常把车在这里停一整天。收费就是为
了约束车主的行为，加强道路管理。”
收费员说。

在济南泉城路商业街，道路北侧的
人行道上用白线划了停车位。停车位收
费的范围从泉城路东端一直延伸到西
端，在芙蓉街西侧、泉城路商业街城市管
理监察中队对面的一个胡同里也有收费
的停车位。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个收
费管理员，穿着统一的制服，背后写着

“泊车管理”的字样。
一位路内车位收费员告诉记者，他

们的收费时间段为早上 8点到晚上 9
点，每小时2元，不办理月票。“这里是
商 业 街 ，晚 上 一 般 就 没 什 么 人 停 车
了”，因此晚上9点收费员下班之后就
不再收费，但如果第二天早上来还有
车停在那里，就一次性收5块钱。随后，
该收费员指引记者看了路边立着的停
车收费指示牌。

此前记者调查的济南市华信路的一
处路内停车位，具体收费由东风街道办
外包给了“东风飞翔劳务服务中心”。

与此不同，济南环山路是由文化东
路街道办事处的派出机构——— 环山小区
管理处进行管理和收费的。“从10月9日
开始实施收费的，停车位是历下交警划
定的，我们依据《济南市机动车停车收费
管理办法》进行收费。不光环山路，文化
东路街道办辖区内的山师东路也要规划
停车位、进行收费了。”一位马姓工作人
员说。

济南泉城路上的停车位收费员开具
的发票上盖的是“济南市泉城路商业街
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的机动车停车
场专用章，该收费员称，他们属于泉城路
管委会，这些停车位也都是交警部门划
定的。

据泉城路管委会物业部的工作人员
介绍，泉城路商业街停车收费从2002年
就开始了，为了解决该路段停车乱、停车
难的问题，完全是由管委会进行收费管
理，交警部门并不介入。因为是历下区政
府直属的国有资产管理单位，所以收费
是经区政府审批同意的。

近几天，记者走访济南历城区、历下
区、市中区多个路边停车点，收费主体依
然有多个部门，有的表示要“交给派出
所”，有的说“交给交警队”，还有不少笼
统地说“上交政府”。

济南市历城区地税局的工作人员证
实了华信路等路段提供的停车收费发票
是正规发票，“发票是从我们这里领取的，
没有任何问题，发票的领取人是东风飞翔
劳务服务中心。但是这项收费合不合理、
收费的上交程序不归我们管。”

济南市物价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对
于违规收费行为，物价局稽查部门有权依
法处罚，但仅限于价格问题。”根据政府价
目名录规定，在公共停车场停车，8：00至20：
00每小时收取2元停车费，不足1小时的按1
小时收费，要提供正规发票。“只要符合这
个规定，就没有问题。以每月200元办理月
票来算，没有超过每小时2元的规定价格，
所以在物价方面是允许的。”

省政协常委邓相超认为，规范停车秩
序，停车收费的办法不是根本的解决途径，
重点是通过规划和建设，为更多的车辆找
到立身之地。在收费上，市民应有充分的知
情权，收费行为应接受群众监督。

据了解，截至今年1月底，济南市机
动车总保有量已经突破140万辆。根据此
前相关部门统计，济南市停车位缺口达
50万个。在停车紧张的现实之下，随着路
内停车位的不断增多，这项收费也十分
可观。此前接受采访的收费单位中，有些
称要扣除必要成本，有些称上交财政，这
笔钱究竟该怎么花？

记者查询发现，《济南市机动车停
车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机动
车停车场 (所 )管理应当统一信息系
统、统一收费标准、统一收费票据、统
一收费用途。第十四条规定，政府投资
建设的公共停车场和道路停车泊位的
经营性收入，应当专项用于公共交通
发展、公共停车场建设和道路交通设
施建设。

根据上述规定，道路停车泊位的经
营性收入应该统一收费用途，专项用于
支持公共交通及设施建设。

“现在收费主体这么乱，这钱怎么
收、是否上交财政都没法监督，真是应该
加强监管了！”一位车主说。

山东交通学院现代交通研究所所
长蔡志理认为，无论是哪个部门收费，
这些费用都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做到
专款专用。而要保障专款专用，需要相关
法规的完善，出台相关细则和解释。这样
的收益应该用来补贴停车场建设，并增
加对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投入。

“之所以出现收费价格不一的情
况，就是因为收费主体没有统一。”有
关人士分析认为，现行《济南市停车场
建设和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县(市)区
人民政府统一经营管理本辖区道路停
车泊位。然而事实上，在停车管理上，
济南市并没有形成合力，造成各个单
位“各干各的”。

据可靠消息，在条例出台之后，济南
市有望针对停车收费成立专门机构加强
监管，相关部门正在为济南市停车办筹
建做准备，以期理顺管理体制。

山东交通学院现代交通研究所所
长蔡志理认为，法规明确将经营权与
管理权分开，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由交警部门施划合理的停车位，政府
负责经营，可以做到多个部门相互制
约，避免以往条块分隔容易出现的利
益漏洞，但济南要彻底改变停车收费
乱的现象尚需时日。

都都说说交交财财政政
财财政政没没见见钱钱
市民质疑路内停车费是笔“糊涂账”

29日，本报以《街道划车位，
为啥劳务公司收费》为题，报道了
济南市路内停车收费乱象。停车
收费的主体是谁？收费是否需要
征求社会意见？收费又将作何用
途？对此，本报记者再次询问相关
部门，均未得到明确答复。

业内人士表示，济南市有望
成立专门机构，明确监管主体。

标准之乱：

同是办月票停车
两路段差50元

主体之杂：

有来自管委会的
还有来自劳务公司的

管理之缺：

税务只管开发票
物价只查超标收费

流向之谜：

两级财政都说
没收到停车费

监督之困：

道路泊车位收费
应用于公共交通

规范之方：

将成立停车办
专门监管收费

济南泉城路商业街从2002年就开始收停车费。 本报见习记者 戚云雷 摄

本报见习记者 戚云雷 韩笑
本报记者 董钊

《济南市机动车停车收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办法明确规定，根据停车场所处的区
域、车流量、停车状况等，将全市停车场划分为三类，推广实
行停车场差别收费。

机动车停车场(所)根据类别和停放时间实行差别、累
进递增收费。收费标准由市价格、财政、公安交通管理等部
门按照中心高于外围、路内高于路外、白天高于夜间的原则
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然而，时过半年，济南市的停车收费新模式仍然未见动
静。记者发现，现有的停车场和道路泊车位收费标准多按照
老办法，白天和晚上收费不同，不同车型有所差异，但是在
不同区域之间很少有差别，繁华路段一般不会收费更高，人
流、车流少的路段也多不会低于标准收取。

泉城路管委会物业部的工作人员说，只是以前在报纸上
看到过，并没有实行过，“如果按照阶梯收费的标准，泉城路应
该属于A区，1小时5块钱，但实际一直按每小时2元收费。”

延伸调查

阶阶梯梯收收费费喊喊了了半半年年
至至今今仍仍无无时时间间表表

29日，济南市环山路两侧停满了车，10月9日这些车位
开始收费。 本报见习记者 戚云雷 摄

本报见习记者 韩笑 戚云雷 本报记者 董钊

省城路内停车收费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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